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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永能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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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科学推进人工林近自然化改造，提升林地生态功能、优化林分结构，规范改造全流程作业，本

文围绕改造区划定与本底调查、树种选择与配置、改造技术措施、施工作业与质量控制及抚育管理与

效果监测等核心环节，明确各步骤技术要求、执行标准及注意事项。改造工作需严格遵循适地适树、

生态优先原则，依托科学调查数据，分类实施改造措施，强化质量管控与长期监测，确保改造后林分

向地带性稳定群落演化，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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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生态区位人工林近自然化改造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重点生态区位人工林近自然化改造的基本规定、改造区划定与本底调查、树种选择与

配置、近自然化改造技术措施、施工作业与质量控制、抚育管理与效果监测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生态廊道及其他重点生态区

位范围内，以针叶纯林、速生丰产林、低效防护林为主要改造对象的人工林近自然化改造工作，包括新

造林近自然化设计、现有人工林结构调整改造及其全周期抚育经营管理。重点生态区位以外的人工林近

自然化改造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5163 封山育林技术规程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18337.3 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术规程

GB/T 33027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

GB 7908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点生态区位 key ecological location

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需要特别保护与修复的特定地域空间，包括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自然保护区及其缓冲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重要生态廊道及水源涵养区等。[来源：GB/T
18337.3，3.1]

3.2

人工林 plantation forest

由人工播种、植苗或扦插等方式营造而成，以单一树种或少数几种树种为主，林分结构相对单纯的

森林。[来源：GB/T 15776，3.2]

3.3

近自然林业 close-to-nature forestry

以地带性顶级植被或稳定群落为参照，遵循森林自然演替规律，通过目标树经营、林分结构调整等

手段，持续优化人工林生态功能与生物多样性的经营方式。[来源：GB/T 15163，3.3]

3.4

目标树 target tree

在近自然化改造经营中，因其优良的形质特征和生态功能潜力，被选定作为长期培育对象，通过释

放经营措施保障其稳定生长和功能发挥的林木个体。[来源：GB/T 26424，3.4]

3.5

干扰树 interference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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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标树竞争生长空间、遮蔽阳光或占据养分，影响目标树正常生长的周边林木，是近自然化抚育

作业的主要伐除或调整对象。[来源：GB/T 33027，3.5]

3.6

近自然化改造 near-natural transformation

依据地带性植被特征，通过补植乡土树种、调整林分结构、引导自然更新等技术手段，逐步将现有

人工林改造为结构层次丰富、物种多样、生态功能稳定的近自然林分的过程。[来源：GB/T 15163，3.6]

4 基本规定

重点生态区位人工林近自然化改造应遵循自然性原则、生态优先原则、因地制宜原则、长周期经营

原则和分类施策原则。自然性原则要求以地带性顶级植被为参照目标，尊重森林自然演替规律，通过人

工辅助措施加速林分向近自然状态演进，避免过度干预改变自然演替方向。生态优先原则要求将提升水

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置于首位，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兼顾景观价值与木

材功能。因地制宜原则要求依据改造区立地条件、林分现状、生态区位功能需求和地带性植被特征。

5 改造区划定与本底调查

5.1 改造区划定前期调查要求

改造区划定前，应依据GB/T 26424的规定开展森林资源小班调查，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结合土

地利用现状图、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图及生态红线范围图，采用遥感影像与现地核查相结合的方法，精准

识别重点生态区位范围内人工林的分布区域、面积及边界。

5.2 改造区划定核心考量因素

改造区划定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生态区位的重要程度与保护级别；林分类型、树种组成及起源；

现有林分郁闭度（郁闭度低于0.5的疏林地，或郁闭度0.5以上但树种组成中乡土树种比例低于30%的人工

纯林）；土壤侵蚀风险及坡度、坡位等立地因子；交通便利程度及施工可达性。

5.3 改造小班本底调查内容

在完成改造区划定后，须对各改造小班开展系统性本底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林分结构调查，测定

林分郁闭度、平均胸径、平均树高、每公顷株数、蓄积量等林分特征指标；物种多样性调查，按照GB/T
33027规定的样地设置方法，调查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物种种类与数量，计算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

指数；立地条件调查，记录土壤类型、腐殖质厚度、pH值、土壤容重及坡度、坡向、海拔等地形因子；

地带性植被调查，在改造区及周边保存完好的天然林或次生林中设置样地，调查顶级群落或地带性稳定

群落的树种组成及结构特征，作为近自然化改造的参照系。

5.4 本底调查成果要求

本底调查成果应形成改造区本底调查报告和数据档案，作为编制改造作业设计、选择改造模式和制

定技术措施的科学依据。

6 树种选择与配置

6.1 树种选择基本原则

树种选择应遵循适地适树原则，以本地区地带性顶级植被的优势树种和常见树种为优先选择对象，

重点选用乡土阔叶树种，适当引入具有固氮能力的伴生树种和下木树种。严禁选用外来入侵植物及其近

缘种作为补植树种。

6.2 补植树种筛选与审定要求

补植树种名录应经林业主管部门审定，并参照GB/T 15163中关于封山育林目标树种的要求进行筛

选。

6.3 不同生态区位树种选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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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树种选择原则如下：饮用水水源地及水库周边重点生态区位，优先选择根系发达、固土能力

强、耐湿耐旱的乡土阔叶树种，如麻栎、枫香、木荷等；森林公园及风景名胜区，兼顾生态功能与景观

效果，配置具有季相变化特征的彩叶树种与观花树种，注重物候节律与树种层次搭配；生态廊道区域，

选用中等冠幅、侧枝发达的乡土阔叶树种，构建廊道结构连续性，兼顾野生动物通道功能。

6.4 种苗质量标准

种苗质量须符合GB 7908规定的林木种子质量分级标准，优先使用本地采种育苗的容器苗或带土球裸

根苗，苗木高度、地径、根系发育等质量指标应达到Ⅱ级以上苗木标准，禁止使用病虫害苗木及萎蔫脱

水苗木。

6.5 种植密度确定要求

种植密度依据改造目标树种特性、立地条件及现有林分密度综合确定，补植株行距一般为2 m×3 m
至3 m×4 m，郁闭度低于0.3的疏林地可适当密植，但单次补植株数不宜超过现有株数的50%。

7 近自然化改造技术措施

7.1 改造技术措施实施原则

近自然化改造技术措施应根据本底调查结果、改造目标及林分现状分类实施。

7.2 目标树释放经营技术要求

目标树释放经营适用于郁闭度0.6以上、达到中龄林以上的人工纯林，按每公顷50株至100株密度选定

目标树，每株目标树周围保留1株至2株辅助树，对直接影响目标树生长的2株至4株干扰树实施采伐或修

枝，每次采伐强度（材积）不超过现有蓄积量的20%，相邻两次作业间隔不少于5年。

7.3 林下补植改造技术要求

林下补植改造适用于郁闭度0.4至0.6的低效人工林，采用穴状整地（40 cm×40 cm×40 cm），整地

于前一秋季完成，补植于春季树液流动前或秋季落叶后进行；补植前清除种植穴周围直径1 m范围内竞争

植物，回填表土并施基肥每穴0.5 kg至1.0 kg腐熟有机肥。

7.4 渐进式林分更替技术要求

渐进式林分更替适用于树种单一、生态功能极差的低效纯林，采用带状或块状皆伐逐步置换；带状

更替伐带宽度不超过林分平均树高的1倍，单次处理面积不超过改造小班总面积的25%，相邻伐带间隔期

不少于3年；块状更替单块面积不超过0.5 hm²，当年处理面积不超过改造小班面积的20%。

7.5 封育促进自然更新技术要求

封育促进自然更新适用于具备天然下种或萌芽更新条件的林分，通过减少人为干扰、适度割除竞争

草灌，结合补植辅助，促进乡土树种自然更新；该方式应优先应用于珍贵濒危树种种源地附近的改造小

班。

7.6 改造作业通用禁忌与要求

所有改造作业应严格遵守GB/T 15163中封山育林的技术要求，林缘带宽度不少于15 m，坡度25°以

上地块禁止采用皆伐模式，已发生水土流失的地块应先行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方可开展改造作业。

8 施工作业与质量控制

8.1 作业设计审批要求

改造作业施工前须完成作业设计审批，作业设计文件应包含改造小班位置图、树种配置方案、施工

工序说明、质量控制指标、安全生产措施及施工进度安排，并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

实施。

8.2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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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应落实以下要求：苗木验收，到场苗木须逐批检验，核查苗木种类、规格、等级

和检疫证明，不合格苗木及无检疫证苗木一律退场；整地质量验收，整地完成后须逐穴核查穴位坐标、

穴规格尺寸、穴底清理情况，验收合格率应达到95%以上；栽植质量验收，检查苗木定植深度（以根颈位

于地表面以下2 cm至5 cm为合格）、苗木扶正情况、土壤回填压实程度及浇定根水情况，合格率达到95%
以上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伐木质量验收，核查目标树和干扰树标记的准确性，采伐倒向安全性，采伐

剩余物的处理方式（就地粉碎还林或集中清除），以及采伐强度是否符合作业设计要求。

8.3 施工竣工核查要求

施工结束后，须对全部改造小班进行竣工核查，形成竣工核查报告，记录各小班实际作业面积、栽

植株数、树种组成、作业完成时间等信息，并与作业设计文件进行核对，偏差超过10%的小班须说明原因

并经审批机关认可后归档。

8.4 施工档案管理要求

所有施工档案、苗木合格证、检疫证明、验收记录等文件须分类归档，保存期限不少于30年，作为

后续质量追溯和效果评估的依据。

9 抚育管理与效果监测

9.1 幼苗定植巩固期抚育管理要求

改造完成后第一年至第三年为幼苗定植巩固期，应开展每年不少于两次的抚育管护作业，主要内容

包括：割灌除草，清除补植苗木周围竞争性植物，割除范围为苗木基部周围直径1 m以内；扶苗培土，对

因降雨、冻拔或人畜破坏造成倾斜或露根的苗木及时扶正，并培土压实；补水保湿，在干旱季节对成活

率偏低地段视情况补浇水；病虫害防治，发现苗木病虫害及时识别并选用对林地生物多样性影响最小的

防治措施，优先采用生物防治手段，严禁在水源保护区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死亡苗木补植，改造完成

后次年春季对苗木成活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成活率低于85%的地块应于当年秋季或次年春季进行补植，使

用原设计树种同规格苗木。

9.2 生长竞争调整期抚育管理要求

第四年起进入生长竞争调整期，每3年至5年开展一次定向抚育作业，重点实施目标树周边竞争植物

清除，以及对目标树生长构成威胁的干扰树修枝或间伐。

9.3 改造成效监测要求

效果监测依据GB/T 33027的长期定位观测方法，在改造区内设立固定监测样地，每块样地面积不低

于400 m²，每5年对样地内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物种组成、盖度、郁闭度等指标进行全面复查，同步

测定目标树胸径、树高生长量，并与本底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评估近自然化改造成效。

9.4 监测成果管理要求

监测结果应形成年度及阶段性监测报告，作为调整后续改造方案和抚育措施的依据，并按规定向县

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报备。

9.5 改造后长期管理要求

改造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10年内，改造主体不得擅自变更改造区土地用途，不得开展与近自然化改

造目标相悖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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